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 

106年第 3次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議 

 

時間：106年 8月 18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至 3時 0分 

地點：本署 3樓會議室 

主席：許檢察官兼書記官長建榮 
出席人員：許檢察官兼書記官長建榮、陳玟褀代表、林福樹代表、

廖明山代表 

列席人員：陳執行秘書政彥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代表撥空與會，請秘書單位報告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

款運用現況。 

 

貳、執行秘書報告： 
本署 106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預算目前尚餘新臺幣（下同）
1,383,346元，惟此預算額度尚須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目前已
知即將支付之犯罪補償金合計達 1,601,010元，已超出預算餘額，
請各位代表酌參。 
 
參、討論提案： 
1.花蓮縣衛生局：《前進社區、學校－反毒宣講暨誓師活動》，

申請金額新臺幣 109,800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2.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附設花蓮縣私立信望愛少年學園：
《「感恩節感恩的茶」－教會節慶及原民感恩祭典計畫》，申
請金額 99,000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3.財團法人台灣省花蓮縣中華基督長老會山宣總會附設花蓮縣
私立原住民少年兒童之家：《106年街舞與原住民織布教學技
能訓練計畫》，申請金額 73,374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4.花蓮縣原住民新部落發展協會：《第二屆弱勢家庭－學童課後
輔導陪讀》，申請金額 272,240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5.花蓮縣原住民新部落發展協會：《夢想起飛－給我新生命》，



 

申請金額 236,580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6.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跨越障礙－築愛飛翔
－咱的老人！咱的寶！ 106 年獨居老人圓夢計畫》，申請金
額 145,500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7.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月圓中秋  展愛後山
－106年中秋關懷福利邊緣老人計畫》，申請金額 100,000
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8.中華民國無犯罪促進會：《「拒毒上身 Happy一生」花蓮縣反
毒、防霸凌校園巡迴宣導活動》，申請金額 81,200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9.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障愛心協會：《親密之旅－愛家婚戀情商
自我成長團體」工作坊》，申請金額 156,000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10.財社團法人花蓮縣兒童暨家庭關懷協會：《釋手聯談宣導手
冊製作方案》，申請金額 326,400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肆、散會 

 

主席：許檢察官兼書記官長建榮                紀錄：陳政彥 


